2024年度新田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整体支出

绩效自评报告

  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

2025年 6月17 日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
1、职能职责

新田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是主管全县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和文物工作的县政府组成部门，财政全额拨款行政机关。主要职责如下：

1)贯彻执行党和国家、省市有关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工作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和方针政策；起草有关地方性规范性文件草案并组织实施。

2)指导和推进文化旅游广电体育领域体制机制改革，推进全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，编制实施全县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事业的发展战略、发展目标和中长期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。

3)管理全县性重大文化、旅游、体育活动，指导全县重点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和文物设施建设，组织全县文化和旅游整体形象推广，促进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产业对外合作和国际市场推广，制定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市场开发战略并组织实施，指导、推进全域旅游。

4)管理全县文学艺术事业，指导艺术创作与生产，重点扶植代表性、示范性的文艺作品，参与组织重大文化艺术活动。

5)组织指导全县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的公共文化服务，指导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；指导社会文化事业和文化艺术普及工作，推进全县文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。

6)指导推进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科技创新发展，推进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行业信息化、标准化建设。

7)负责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普及工作，组织开展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及其传承人的申报、评审工作。组织协调全县性文化遗产展示活动。

8)统筹规划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产业，组织实施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资源普查、挖掘、保护和利用工作，促进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产业发展。

9)指导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市场发展,对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，推进行业性用体系建设，依法规范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市场。

10)指导和监督全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，负责对全县文艺演出、文化娱乐、互联网上网服务、文化艺术品经营活动、文物、旅游、广电、体育市场进行监管。

11）拟订全县文物和博物馆发展规划，协调指导全市文物和博物馆安全防范工作，指导全县文物安全责任落实，履行文物行政执法督察和文物安全督察职责，协同有关部门对全市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、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（镇、村）的申报、审核、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，负责指导协调全县文物的保护管理、抢救发掘、研究利用宣传、人才培训等工作；依法对全县不可移动文物、馆藏文物、民间收藏文物进行监督管理；审核、申报并配合建设工程的考古勘探、发掘项目；审查申报考古勘探抢救性发掘项目；指导各级博物馆、纪念馆的建设；协调和指导利用文物开展对外合作和交流。

12）拟订全市国际旅游市场开发规划，组织全县旅游形象的对外宣传和重大推广活动；拟订我县开拓文化、旅游、广电、体育、文物市场的措施并指导实施；协调和指导全县假日旅游和红色旅游工作；依规对旅行社、旅游饭店、乡村旅游区等实施许可监督管理，负责监测全县文化、旅游、广电、体育经济运行和全县文化、旅游、广电、体育、文物统计及行业信息发布。

13）负责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应急体系建设，监督管理全县广播电视机构、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和质量；协调组织、推动广播电视创作生产。监督管理全市网络视听节目、公共视听载体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，组织指导查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；负责卫星电视监督管理工作。

14）培养全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文物人才，加快文化旅游广电体育文物人才队伍建设。

15）推行全民健身计划，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，负责开展国民体质监测；指导、协调、组织、配合各行业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，负责社会体育指导工作队伍建设；做好学校、机关、企业、部队、少数民族和残疾人的体育工作，负责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。

16）统筹协调全县体育事业和竞技体育发展，组织参加和承办国家级和省、市级体育竞赛；研究和平衡全市竞技运动项目设置与重点布局；指导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，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建设。

  2、机构设置及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
本单位内设办公室、行政审批与政策法规股、财务政工股、文化艺术股、群众体育和竟训股、文物管理股、机关党建室七个职能股室；三个下属二级机构：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、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和县全民健身服务中心；四个所属事业单位：新田县文化馆、新田县图书馆、新田县电影放映管理站、新田县青少年业余体校。其中县青少年业余体校何县文物保护中心未独立核算，与新田县文旅广体局为同一个预算单位。文旅广体局核定在编在岗人员数6人，目前实际在职人员6人。退休人员12名，遗属人员2名。

单位整体支出规模

本单位2024年整体支出921.6万元，三公经费0.39万元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
基本支出分项目支出合计为212.35万元，财政拨款为158.86万元，非财政拨款为53.5万元。
2024年支出921.61万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36.10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14.76%：基本工资45.16万元，奖金28.68万元，津补贴28.22万元，绩效工资4.86万元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12.58万元，住房公积金9.43万，基本医疗保险缴费6.84万元，其他社会保障缴费0.33万元；

商品和服务支出575.90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62.49%
：办公费24.35万元，印刷费236.19万元，邮电费1万元，差旅费3万元，维护费82.59，培训费2万元，专用材料费0.43万元，劳务费70.3万元，公务接待0.39万元，工会经费34.59万元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21.06万元.
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4.81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1.61%；其中退休费2.8万元，生活补助12.01万元。

资本性支出194.80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21.14%；基础设施建设193.94万元，大型修缮0.86万元。
项目支出情况

项目支出年合计为709.26万元，其中文化旅游和传媒支出占比90%。
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69.2万元，支出为基础设施建设。
营预算支出情况。

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。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
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总体2024年整体支出资金使用符合政策要求，合理合法，使用有效，管理较规范。单位本年上下工作多次得到了县委肯定，干部职工得到了表扬，筹办大型活动百姓参与度较高。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良好，整体绩效评价每年完成任务较好，准时认真完成绩效评价工作，资金使用率较高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各项中心工作支出较大，投入人力、物力、相对较多，地方财政规模紧张，单位需要更加合理的规划好各时期指标使用，保证单位有效运转。单位开展业务活动筹集资金存在一定困难，需增加单位公用开支，加强与其他单位统筹协调。
下一步改进措施

地方财政规模紧张，单位需要更加合理的规划好各时期指标资金使用，加强对各项目资金使用的绩效考核，保证单位有效运转。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单位2024年绩效自评结果工作完成，从预算到决算完成了对外公开。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      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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